








附件 1:

高州市宝光片区110KV利红线#89—#94架空电力线路迁改工程施工招标拒绝投

标单位名单（部分）

序号 单位
拒绝投标期

备注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1 广西幸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 日

2 四川华爵建筑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 日

3

4

5

6

7

8

9

10

说明：1.在拒绝投标期内，拒绝上述单位参与高州市宝光片区 110KV 利红线#89—#94 架空

电力线路迁改工程施工的投标。

2.若上述单位及拒绝期限发生变化的，则以最新书面文件为准。

3.上述单位名单未含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企业。



附件 2：

审核确认: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与投标申请人代表对以下资料共同核对，审核情况属实。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
收资料人员签名:

委托代理人
签名:

序
号

项目 内页码
投标登记
提交资料
要求

审核情况
备
注（此栏不需申

请人填写）

1 投标登记申请表（不用装订）； 原件

2

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非法定代表人进行投标

登记时提供，法定代表人须授权委托拟委任本项目的项目

经理作为代理人）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

3

企业营业执照：（1）未办理电子证书的提供副本复印件；

（2）如果已按新规定办理电子证书的提供有二维码的打印

件。
原件核对

4

施工资质证书：（1）未办理电子证书的提供副本复印件；

（2）如果已按新规定办理电子证书的提供有二维码的打印

件。

原件核对

5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原件核对

6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1）未办理电

子证书的提供副本复印件；（2）如果已按新规定办理电子

证书的提供有二维码的打印件。

原件核对

7

拟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的身份证、劳动合同、注册建造师

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复印件。如果建造师

注册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已按新规定办理信息公开

的，不用提供原件核对；

原件核对

8
拟任本项目的项目施工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劳动合同、

职称证书复印件。
原件核对

9

拟任本项目的安全负责人的身份证、劳动合同、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C证）复印件。如果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已按

新规定办理信息公开的，不用提供原件核对。

原件核对

10
拟任本项目的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劳动合同、质量员岗

位证书复印件。
原件核对

11 拟任本项目的财务负责人的的身份证、劳动合同复印件。 原件核对

12
上述人员在2022年10月至2022年12月社保的有效证明材料

复印件。已退休人员可提供退休证明代替社保证明。
原件核对

13 上述所有复印件资料均需加盖投标人公章。

注: 1、本表一式两份，一份附于投标登记资料内首页，作为投标登记资料目录，另一份交回投标申请人

代表。 两份表格中每页的“审核确认”栏均需双方签署。

2、本表原件审核情况栏及备注栏须留空，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收资料人员审核后填写。

3、本表中有修改情况，须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和投标单位代表共同签署。



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投标人须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及具备《承装（修、试）电力

设施许可证》承装类、承试类、承修类三级及以上许可，营业执照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效；广东省外企业须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信息并通过

数据规范检查显示正常登记。

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 务 要 求

不设置为资格条件。

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 绩 要 求

不设置为资格条件。

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 誉 要 求

1、投标人在最近三年内（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没有存在骗取中标或

严重违约被解除合同或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且在限制投标期内。

2、投标人没有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3、投标人在工程所在地政府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没有处于限制投标资格的处罚。



附录 5 资格审查条件(人员配备资格最低要求)

序号 人 员 数量 资 格 要 求

1 项目经理 1人

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须持有机电专业贰级建造师证书，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 证，目前未在其它在建项目

担任项目经理。

2 项目施工技术负责人 1 人
拟委任的施工技术负责人须具有电气或电力工程相关专业

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

3 安全负责人 1人
拟委任的安全负责人须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证），且

在有效期内。

4 质量负责人 1人 拟委任的质量负责人须取得质量员岗位证书。

5 财务负责人 1人

注：1、广东省外的投标人其拟委派人员必须已经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
台”录入信息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

2、如果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存在在建（未竣工验收）项目中途变更其项目经理
的，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交已完成变更的证明材料，开标日后提交证明材料视为无效。

3、如果建造师的注册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和安全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已按新规定办理信息公开，则必须符合相关规定。

4、上述人员配备为投标时最低要求，在签订合同和进场施工时必须到位，如在签
订合同时不能到位，则视为中标人自动放弃中标资格，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
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或者按规定重新组织招标；
如在进场施工时不能到位，其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对超
过部分予以赔偿。

5、上述人员需提供本单位近 3个月（2022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2 月）社保证明。
6、上述人员进驻施工现场时间：开工后，项目经理 22天/月；项目施工技术负责

人 22 天/月；安全负责人 22天/月；质量负责人 22天/月。
7、上述人员变更的要求:(1)人员变更须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同意；(2)变更的人

员具有与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承诺的同等资格条件，且符合有关管理法规要求的资
格条件；（3）变更的人员必须是施工企业自有员工（具有本企业购买近 3个月的社保、
劳动合同）；（4）向监督机构填报《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班子变更情况报告表》。


